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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48号
申 请 人：李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5月27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通过快手电商平台购买的灵芝孢子粉，因该商品涉嫌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依法于2024年1月19日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日通过12315平台做出回复称该产品属于农产品，服用说明书（卡片）宣传功效进行了教育。申请人于2024年4月4日通过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该商品宣称有预防、治疗疾病功效，生产许可证编号与生产厂家不符。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17日在12315平台做出回复称该商家不属于预包装食品不予立案。申请人不服，现依法申请行政复议：1、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做出立案决定以及告知申请人。2、该商品的包装容器及商品标签完全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预包装食品的定义“预先定量包装”，该商品完全属于预包装食品。3、该商品标签上生产许可证编号“SC11622050222126”实际生产厂家为通化XX药业有限公司与标签上生产厂家吉林XX商贸有限公司不符。说明书宣称具有预防、治疗疾病功效，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4、涉案商品销售数量多达一千多单，违法行为严重，不适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一）规定，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作为国家行政人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作为。
申请人提供证据：1、投诉举报截图； 2、购买截图；3、商品实物照片。
被申请人称：
对于同一交易订单，申请人于2024年1月19日进行投诉，后又于2024年4月4日进行举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2024年1月19日申请人进行投诉而不是实名举报，无需告知是否立案，2024年4月4日，申请人又进行了举报，被申请人再次进行了核查，对于举报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5月17日通过12315平台答复申请人，被申请人在举报答复中已明确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
商家销售的产品属于农产品，无需取得生产许可（SC）。经该产品农产品标签，标签内容中标注了生产许可证号信息，商家已立即主动了整改，删除了生产许可信息。该农产品标签中除商家标注生产许可证号信息外，其余信息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同时并未发现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关于商品附带的“卡片”，商家向被申请人说明：由于自身的疏忽，未发现内容中有涉嫌宣传功效的字样，有个别商品附带了“卡片”，已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现已立即进行了整改，承诺不再放置“卡片”。商家涉嫌的违法行为轻微，及时进行了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完全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一）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同时，被申请人已对其进行了教育。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经依法及时对申请人的投诉进行了受理和答复，并且对被投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事实清楚、答复适当，合法有效。
经审理查明：对于同一消费行为，申请人于2024年1月29日、2024年4月4日分别进行了投诉和举报；申请人对投诉和举报都进行了调查处理，对受理投诉及不予立案的决定也都进行了告知；2024年5月27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的处理决定，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共计进行了219次投诉，80次举报，2024年上半年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在我县就申请了2次行政复议。申请人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一致，表格化，模板化。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进一步明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据此,法律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需要符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目的性。不应否认，公民的举报投诉是行政机关获得违法线索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行政机关及时发现违法案件，亦利于敦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影响、协助、监督行政权依法有效行使的重要渠道和权利。但是，面对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数量不断递增的现实情况，在保障一般消费者投诉举报权益的同时，对于滥用投诉举报权欲以达到不当目的之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实有规制之必要。
本案中，一方面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共计进行了219次投诉，80次举报，申请人购买、使用商品的数量和投诉、举报商品的次数明显超出合理生活消费范围。
另一方面申请人通过网上购物，对购买产品提出投诉举报，2024年上半年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就申请了2次行政复议。申请人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一致，表格化，模板化。此行为与一般消费者明显有别。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的购物行为不具备一般购物行为中的为了消费的正当目的性，结合申请人之前的大量投诉举报行为，申请人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不属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故其投诉举报的目的也不宜认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不服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而向我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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